《铁路工程建设失信行为认定记录公示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为构建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进一步推进铁路工程建设领域信用体系建设，维护公平有序的铁路建设市场秩序，国家铁路局起草形成《铁路工程建设失信行为认定记录公示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规章征求意见稿，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关于起草必要性
2018年，国家铁路局印发《铁路工程建设失信行为认定记录公布管理办法》（国铁工程监〔2018〕76号），实施以来发挥了重要作用。2025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的意见》明确要求“行业主管部门应当以部门规章形式明确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列入和退出的条件、程序”。《国家发展改革委 中国人民银行印发〈全国公共信用信息基础目录（2025年版）〉和〈全国失信惩戒措施基础清单（2025年版）〉的通知》列明铁路部门是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中“工程建设领域黑名单”管理的责任单位之一。为此，需要对相关规范性文件进行修订，将现有的管理办法上升为规章，进一步规范铁路工程建设市场管理相关工作。
二、关于主要内容

1.严格事故类失信行为认定。为遏制安全质量事故或因工程质量缺陷引起的交通事故发生，强化安全、质量监管，根据《安全生产法》的有关精神，降低事故类的失信认定标准，将一般失信行为认定标准中发生一般等级的生产安全、工程质量的累计事故起数由3起降为2起，铁路交通事故由“造成较大”降为“造成2起一般”；将关于安全、质量、交通事故的严重失信行为的认定标准由“发生重特大”调整为“发生较大以上”，累计起数由“2起及以上较大”调整为“3起及以上一般”。

2.增加情节严重的行政处罚事项认定。《国家发展改革委 人民银行关于加强和规范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将“行政处罚”信息列为失信联合惩戒依据之一，《办法》增加了违法情节严重、社会危害较大、性质恶劣，且对应有行政处罚条款的内容为失信行为认定标准。此外，结合监管实践，将建设单位对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提出违反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规定的要求，也列为严重失信行为的认定标准。

3.执行信用管理目录清单，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 中国人民银行印发〈全国公共信用信息基础目录（2025年版）〉和〈全国失信惩戒措施基础清单（2025年版）〉的通知》列出的目录或清单，增加招标代理泄密或者与招标人/投标人串通损害国家、公共、其他人利益的，评标委员会成员收受投标人好处或者向其他人透露对投标文件的评审和比较、中标候选人推荐以及与评标有关其他情况的作为严重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增列被记录有失信行为的评标委员会成员的惩戒措施，即在失信行为公布期内暂停或取消其评标资格。

4.鼓励信用修复，按照《关于进一步完善信用修复制度的实施方案》（国办发〔2025〕22号）新增了轻微失信行为类别，并同步调整各类失信信息的最短公示期和最长公示期。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的《信用修复管理办法》精神及反馈的修改意见，为规范信用修复工作程序，明确信用主体可以通过“信用中国”网站提起异议申诉，以及集中在该网站公示、同步修复等。新增修复中再失信处理规定，修复信用申请提供不实材料的，重新从头开始公示失信信息。

5.加强失信惩戒措施，结合国家发改委反馈意见，和信用分类调整。将“黑名单”调整为“失信严格监管”措施，并结合收集的意见，将招标人“应当明确对失信当事人的限制措施”修改为“将严重失信行为作为评标的重要考量因素”。

6.规范有关手续格式，为规范失信行为认定和信用修复工作手续，制定了失信行为认定告知书、铁路工程建设失信行为信息公告、铁路工程建设守信承诺书的样式作为办法附件供使用。

特此说明。

